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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认购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

一、投资情况概述

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特电气”）使用自有资

金 500万元参与认购共青城卓瑜宏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共青卓瑜宏远基金”或“合伙企业”）的基金份额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

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私募

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9）。

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《关于公

司认购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3），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通

知，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由 10,000万元减少至 4,500万元，公司认缴出资额不

变，认缴出资比例由 5%增加至 11.11%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因实际经营需要，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由 4,500万元减少至 3,300万元，

公司认缴出资额不变，认缴出资比例由 11.11%增加至 15.15%；同时优化调整投

资目标。鉴于上述变动，公司与各方重新签署《共青城卓瑜宏远股权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。

近日，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通知，合伙企业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工商登记信息

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405MA7C4BCH8P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企业名称：共青城卓瑜宏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：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（负责人）：北京卓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委派代表：刘辉）

出资额：3,300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

经营起始日期：2021-11-03至 2071-11-02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股权投资，项目投资，实业投资。（未经金融监管部

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资等金

融业务）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

本次变动前后全体合伙人出资情况：

合伙人名称

变更前 变更后

合伙人类型
承担责任

方式认缴出资

额（万元）
出资占比

认缴出资

额（万元）

出资占比

北京卓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11.11% 1000 30.30% 普通合伙人 无限责任

湛龙 0 0% 800 24.24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王少华 1,000 22.22% 1,000 30.30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领信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1,000 22.22% 0 0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00 11.11% 500 15.15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周洁 500 11.11% 0 0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袁丁 500 11.11% 0 0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杨小平 300 6.67% 0 0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郁虹 200 4.44% 0 0% 有限合伙人 有限责任

合计 4,500 100% 3,300 100% - -

注：本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，系四舍五入所致。

（二）合伙协议的变更情况

将原《合伙协议》第 6.1 条修改为：“本基金资产直接或间接投资于未上市

企业股权、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票、可转债、市场化和法治化债转股、

股权类基金份额，包括但不限于节能环保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装备制造、信息技

术、生物医药等行业，投资于具有核心技术和发展潜力的企业，及经相关部门核

准后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境外企业股权，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。闲置资

金可以以现金管理为目的，投资于银行活期存款、国债、国债逆回购、中央银行

票据和货币市场基金。”

除上述变更外，其余条款未发生变化。



三、其他说明

本次基金减资、公司认缴出资比例增加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

化，投资方向变更事项不涉及其他条款的变更，符合共青卓瑜宏远基金的实际投

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公司将持续关注共青卓瑜宏远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《共青城卓瑜宏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；

2.《公司变更通知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5月 14日


